
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志工服務隊 

徵募文化志工報名簡章 
一、宗旨: 

        為推展本縣藝術文化普及和加強辦理各項社會教育及文化藝術活動，提高縣民生活品質，歡迎 

    各界熱心文化藝術推動的人士，踴躍報名參加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(以下簡稱本府文觀處)文化活 

    動志願服務行列。 

二、應徵資格： 

    (一)共同基本條件： 

        文化志工應年滿十八歲，身心健康對文化藝術有興趣，富服務熱忱、願意主動學習成長、有責  

    任心，且獲得家庭支持，並能認同本志工隊成立宗旨，嚴守本處規範之民眾。 

    (二)各組需志工服務內容及具備條件: 

組別 服務內容 工作時間 具備條件 

應徵名額

(請各科

填寫需求

名額) 

展覽藝術組 

1.協助展覽活動佈卸展、看館、 

  導覽解說服務。 

2.協助本府文化觀光處展覽活動 

  推廣事宜。 

例假日(排

班)，平日(機

動填班) 

 

1.具備解說導覽能力者 

佳。 

2.以能協助展覽佈卸展

者為優先。 

  3 

表演藝術組 

1.協助表演資訊諮詢及引導。 

2.依規則協助維持表演廳秩序。 

3.協助表演活動場地佈置、收驗 

  票、前後台服務。 

4.協助本府文化觀光處推廣表演 

  活動事宜。 

例假日(排

班)，平日(晚

間演出) 

 

1.對表演藝術具有經驗

及有興趣及服務熱忱

者。 

2.具備解說導覽能力佳。 

3.因劇場值勤時間較長

且有劇場安全性考

量，建議 18-55歲尤佳。 

  15 

三、報名日期:即日起至 112年 4月 26日(三)止，以郵戳為憑。 

四、報名方式:一律採紙本通信方式報名,需繳交:1.報名表(附 1吋大頭照)2.身分證影本 3.學經歷證 

    明。資料請寄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，地址:640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段 310號，藝文推廣科吳小   

    姐收/電話:05-5523143，(請於上班時間來電洽詢)。 

五、甄選程序: 

   (一)面談:報名證件經審核合格後通知面談。 

   (二)訓練: 

       1.需參加基礎訓練(已受過訓練的可以延用)、特殊訓練各 12小時。(職前講習:依據內政部頒訂 

         之規定辦理) 。 

       2.一律需參加面談、訓練及講習，方能取得實習資格，未參加者恕不錄用。 

       3.實習:3個月，每月實習 12小時。 

   (三) 授證:應徵人員經參加實習 3個月期滿考評合格後，由本府文化觀光處正式聘為志願服務人員, 

        舉行授證典禮，頒發聘書及服務工作證。 

   (四)值勤:由組長排輪值表，志工依輪值表值班，一年需達 96小時以上。 

六、獎勵： 

   （一）志願服務人員為無給職。 

   （二）定期舉辦慶生聯誼會及在職訓練，交換工作心得，並聯絡彼此感情。 

   （三）志願服務滿一年以上，表現優良具有事績者並符合其他獎項相關條件資格，得報請內政部申 

         請志願服務獎勵及文化部申請績優獎章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
       112年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志工服務隊文化志工徵募報名表 

 

姓    名  性 別 
 

 

 通訊住址  

學 經 歷 
 

 

工作單位或就讀學校 
 

 

專長及受過 

之特殊訓練 

 

 

 

自我介紹及興趣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生年月日  電    話 
公： 

宅： 

身份證字號  籍    貫 
 

 

請勾選有意參加的志工組別(可複選),惟分組組別由機關評審後決定。 

展覽藝術組服務內容：□協助展覽活動佈卸展…等 

表演藝術組服務內容：□協助表演資訊諮詢及引導…等。 

請檢附下列證件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1吋半身相片 1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身份証影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學經歷證明 

      四、學生證影本(現仍在學者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